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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水利厅关于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

运行管护工作的意见

（鄂水利函〔2015〕714号）

各市、州、县水利（水电、水务）局：

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是重要的民生工程，饮用安全水是居民生

活的基本需求，是关乎群众身心健康和正常生活的重要问题，对

群众反映的饮水问题必须急事急办、特事特办，为进一步加强行

业监管，规范供水服务，现就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运行管护工

作提出如下意见：

一、加强农村供水行业管理

（一）明确监管责任。根据《湖北省农村供水管理办法》（省

政府令第 360号），水行政主管部门是农村供水的行业主管部门，

要全面负责农村供水的规划、建设、监督与管理。各级水利部门

要切实负责，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运行管护和水质保障工作的

监督检查，督促供水单位规范经营服务行为，建立完善的供水用

水服务和水质检测体系，加强水价制定、水费使用的监督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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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促乡镇人民政府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供水的组织、指导

和协调工作。

（二）健全服务体系。要以县为单位，建立健全县级农村饮

水安全工程管理技术服务网络，县级成立农村供水管理服务机

构，依托乡镇水利站或乡镇中心水厂成立乡镇供水服务分支机

构，建立覆盖全县的供水服务体系。充实基层技术维修队伍，设

立服务电话，提供技术和维修服务，重点加强对小型农村集中供

水和分散供水工程建后运行管护的监督管理和技术服务。

（三）完善应急预案。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组织编制区域

内农村供水应急预案，指导供水单位制定本单位供水安全应急预

案，预防和减少突发供水事故造成的损害，保障供水安全。小型

集中供水和分散式供水工程，通常不具备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，

要依靠规模化供水单位或供水服务单位，建立一定区域内的应急

保障体系。因供水水源污染或者其他突发供水事故造成水源、水

质污染的，行政主管部门、供水单位要依法启动供水应急预案，

采取应急供水措施，并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人民政府报告。

（四）规范群众投诉处理。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建立健全

群众信访、举报和投诉制度，明确办公地点和人员，公开举报和

投诉电话。对群众反映的供水问题要逐一登记受理，确定办理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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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人，24小时内组织开展调查核实，形成调查处理结果，3个工

作日内向当事人反馈调查处理结果。

（五）加大执法力度。水行政主管部门要通过执法监督检查、

受理群众举报等方式，及时发现并处理农村供水相关违法活动。

对破坏、损毁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保护标志和农村供水饮用水

水源保护区标志、在供水设施安全保护范围内进行危害农村供水

设施安全活动、破坏和污染供水工程水源等违法行为，依法追究

责任单位和人员的法律责任。供水单位违反有关法规规定，由水

行政主管部门和相关政府部门依法处理。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

部门工作人员在农村供水管理工作中履职不力、玩忽职守、滥用

职权、徇私舞弊的，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依法依规给

予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二、落实管护责任和经费

（一）明晰工程产权。按照省政府第 360号令的规定确定工

程所有权，进一步明确国家所有工程的管理责任人，县级人民政

府或其授权的部门要给已建成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制定和颁发所

有权证书。

（二）明确管护主体。工程所有权人或国有工程管理责任人

是工程的管护责任主体，全面负责供水用水管理、水质水量、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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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运行和维护。管护主体应建立健全管护制度，落实管护责任人，

确保工程正常运行。

（三）探索适宜的管护模式。鼓励组建县级农村供水公司，

对县域内部分或全部工程进行公司化管理，不具备条件的，也可

以乡镇中心水厂为依托成立乡镇农村供水公司，对全镇饮水安全

工程统一负责经营管理。小型集中供水工程，可采取政府购买服

务、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方式，委托有专业能力的供水单位或

专业维修养护服务公司提供维修服务，实现维修管护服务的社会

化、专业化，由县级水利部门统一组织制定购买服务方案，资金

来源包括各级财政安排的水利工程维修养护资金。

（四）落实管护经费。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实行有偿供水服务，

要加强水费收取和使用管理，积极推行“基本水价+计量水价”的

两部制水价办法。供水价格低于合理成本的，应当依法调整价格

或者由县级财政给予补贴。县级水利部门要加强组织，积极争取

农村小型水利设施维修管护资金用于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维护。要

以县为单元建立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基金，通过财政补贴、水

费提留等方式筹集资金，按不低于农村供水工程固定资产 2%的

标准每年提取维修养护资金，实行财政专户存储，逐年累积，由

县水利主管部门统筹安排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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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加强经营服务管理

（一）健全管理制度。供水单位应根据工程的具体情况，建

立包括水源卫生防护、净水设施与设备、水质检验、输配水管网、

岗位责任、运行操作、交接班、维护保养、计量收费等运行管理

制度，严格按照制度进行管理。

（二）加强水源保护。供水单位要积极配合环保部门做好水

源保护区划定工作，提供水源和工程基本资料，提出水源保护区

或保护范围划分建议。要在水源保护区的边界设计明确的地理界

标和明显警示标志，加强水源保护区标志及隔离设施的管理维

护，要对水源取水口及水源保护范围进行定期巡查，发现问题要

及时处理。

（三）加强供水设施管护。供水单位应当在供水设施安全保

护范围内设立保护标志，告知保护范围及禁止事项。供水设施保

护范围内禁止从事挖坑、取土、挖砂、爆破、打桩，排放有毒有

害物质，修建设建筑物、构筑物，堆放垃圾、粪便，及其他危害

供水设施安全的活动。供水单位应定期检测、维修、养护供水设

施。结算水表及结算水表到取水口的供水设施由供水单位负责统

一管理和维护，结算水表至用水龙头的供水设施由用水户负责管

理和维护。村民委员会应当协助做好村内供水设施的维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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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强化水质保障。要加强水质净化和消毒管理，集中工

程必须采取相应水质净化措施，配备消毒设施，加强对水质净化

消毒设施的维修管护，确保设备正常使用。千吨万人工程要建立

水质化验室，按规定进行日常水质自检。对暂不具备自检能力的

工程，应由县级水利部门统一制定检测方案，统一委托具有资质

的检测单位进行检测。

（五）规范供水服务。供水单位应制定业务办理流程，明确

各业务环节的接待时间、负责部门、办事准则和办理期限。供水

单位应制定供水服务规范和重大事故、不可抗力等各种情况的应

急预案，设立供水管网设施应急抢修队伍和维修服务网点，提供

24 小时服务热线和紧急抢修抢险服务，确保正常供水。由于工

程施工、管道维修或检修等原因需计划性停水或降低水压，应提

前 24小时通知受影响的用水户，并于 24小时内恢复供水。对用

水户反映的水质、水量、水压问题，或发现其它设施设备损坏等

问题，供水单位应在 2小时内派人查勘现场，查明原因，及时将

相关情况告知用水户，并应于 24小时内组织修复并恢复正常供

水。3日内未能恢复正常供水的应立即采取应急供水措施，并上

报所在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水利部门按规定启动供水应急预案

解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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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水利厅

2015年 11月 4日


